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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医保发〔2021〕39 号 

 

中 共 德 阳 市 委 政 法 委 员 会 
德 阳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

关于印发将医疗保障服务纳入网格化服务 
管理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

 
各区（市、县）党委政法委、医疗保障局： 

现将《关于将医疗保障服务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工作

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 
 
  中共德阳市委政法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德阳市医疗保障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18 日 

中共德阳市委政法委员会

德阳市医疗保障局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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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将医疗保障服务纳入网格化 
服务管理的工作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

度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20〕5 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深化

网格化服务管理推进“一张网”治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德市域治

理〔2021〕1 号）, 根据《中共四川省委政法委 四川省医疗保

障局关于将医疗保障服务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的通知》（川

医保发〔2021〕7 号），推动全市医疗保障服务纳入网格化

服务管理，结合实际，现制定方案如下。 

一、 工作目标 

以推进全市“一张网”治理为引领，紧紧围绕“六个统一”，

创新医保经办服务模式，坚持“线上+线下” “系统+终端”相结

合，建立“全域覆盖、责任明晰、机制健全、运行高效”的医

保网格化工作体系，加强医保政策宣传、优化公共服务、强

化基金监督工作、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的便捷性可及性。

2021 年 6 月底前完成全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升级改造，

将医保工作模块纳入系统；2021 年 7 月底前在旌阳区、广汉

市、绵竹市试点上线运行；2021 年 8 月底前在全市推广使用，

全面实现网格员利用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开展医保服务

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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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升级完善网格化服务管理系统 

升级改造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和“网格 E 通” APP,将

医保服务功能模块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系统，并将医保信息

系统接入，实现数据互通、信息采集、业务办理等功能。 

（二）建立完善基础信息 

医保部门指导网格员建立医保工作基础资料，全面采集

辖区网格内人口参保、医药机构设置情况等基础数据信息，

录入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，实现对参保人员、医药机构

信息和医保事项的动态掌握。 

（三）建立联系协调机制 

各地党委政法委、医保部门要建立联系协调机制，加强

工作协同配合，推动医保网格化服务管理深入开展。建立信

息共享机制，重点针对交通事故、工伤、人员死亡等情况，

与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实现信息互通、工作联动。

健全业务培训机制，定期组织网格员开展系统操作、医保政

策、代办业务、医保基金监管常识等学习培训，提高网格员

业务能力。建立考核机制，重点对推动医保网格化服务管理、

医保事项流转办理、网格员履职尽责等工作进行考评，增强

工作实效，推动工作落实。 

（四）明确工作职责 

综治中心（网格中心）要统筹协调医保网格化服务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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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建立相关工作机制；督促网格员开展医保服务管理相关

工作，通过“网格 E 通”及时向辖区网格员分配任务、进行督

办；会同医保部门定期对网格员开展医保业务培训，将网格

员协助开展医保服务管理工作情况纳入考核。  

医保部门要组织协调医保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，确定下

沉网格办理的医保服务事项，规范办理流程；会同综治中心

定期对网格员开展医保业务培训，加强工作指导；及时办理

综治中心分流转办的医保事项；对网格员开展医保服务工作

成效进行评价。 

网格员要全面采集、动态更新网格内居民参保信息、人

口增减情况；全面采集、动态更新网格内定点医药机构（诊

所）增减情况；配合开展医保政策宣传和参保动员；协助办

理或代办相关医保业务；协助开展欺诈骗保案件调查、就医

行为真实性核查等工作。 

三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：市医保局会同市委政法委研究制定工

作方案，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升级改造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

统和“网格 E 通”APP，将医保服务功能模块纳入网格化服务

管理系统，完成系统对接实现数据互通、信息采集、业务办

理等功能。（2021 年 6 月 30 日前） 

（二）动员部署：召开全市医疗保障服务纳入网格化服

务管理的工作部署会，及时安排部署工作任务，明确责任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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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。（2021 年 7 月上旬） 

（三）业务培训：组织全市政法综治系统、医保部门和

网格员业务培训，熟悉掌握系统运用，网格员协助参与医保

服务相关业务知识。（2021 年 7 月中旬） 

（四）试点推动：结合全市深化网格化服务管理“一张网”

治理，旌阳区、广汉市、绵竹市要积极推进医保网格化服务

管理试点工作，实现系统全面运行，工作有序开展，并做好

召开现场会各项准备工作。（2021 年 7 月中下旬） 

（五）总结提高：及时总结经验做法，进一步优化医保

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，进一步完善规范工作机制和制度，

进一步提高网格化员参与协助医保服务能力。形成齐抓共管

的良好工作格局。（2021 年 9 月底）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省委政法委、省医保局决定在德

阳市推进医保网格化服务管理试点，是对全市网格化及医保

工作的充分肯定，各地党委政法委、医保部门要高度重视，

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研究，周密部署，确保医保网格化

服务管理全域覆盖，各项措施全面落实，并纳入政法委年度

综治（平安建设）目标考评和医保部门重点工作推进年终考评。 

（二）加强分类指导。各地党委政法委作为网格化工作

牵头主管部门，要加大统筹协调和工作指导力度，医保部门

要主动协调对接，积极推进工作开展，确保医保网格化服务



— 6 — 

管理试点工作取得实效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地、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医保网

格化工作宣传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，引导社会各界

支持配合，形成共建、共享、共治的便捷式医保服务网格化

管理服务模式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信息公开选项： 主动公开 

德阳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18 日印发 


